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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立三民國民中學111學年第1次校務會議提案決議(共4案) 

編號 案由 提案人 執行情形 

1 
修正「臺北市立三民國民中學轉學生入

學暨編班實施要點」，提請討論通過。 

教務處  

涂詩珮 

主任 

 

 

通過修訂： 

部分準則。 

2 
修正「臺北市立三民國民中學學生獎懲

實施要點」，提請討論通過。 

學務處  

黃正宗 

主任 

 

 

通過修訂： 

部分準則。 

 

  3 

修正「臺北市立三民國民中學教師輔導

與管教學生辦法」，提請討論通過。 

學務處  

黃正宗 

主任 

 

 

通過修訂： 

部分準則。 

4 

 

提案本校111-115年學校中長程教育發展

計畫 

 

校長 

莊國彰 

 

 

通過並提報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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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立三民國民中學111學年度第2次校務會議提案共2案 

編號 案由 提案人 說明 

1 

修正「臺北市立三民國中

學校校園教育用行動載具

管理規範」，提請討論通

過。 

教務處  

涂詩珮 

主任 

1. 依臺北市政府教育局111年12月9日北市教學字第

11131050032號函。 

2. 根據來文說明三提及，應訂定手機管理規範，故

修改本校「校園教育用行動載具管理規範」。  

3. 擬將「攜帶手機到校申請表及要點規範」增訂為

「校園教育用行動載具管理規範」附件，並修改

部分條文。 

4. 修訂：第三條及第八條。 

2 

新增「臺北市立三民國民

中 學 學 生 服 裝 儀 容 規

定」，提請討論通過。 

學務處  

黃正宗 

主任 

1. 依臺北市教育局111年10月13日北市教學字第

1113087346號函及111年12月23日北市教學字第

1113107828號函。 

2. 根據局端來文表示不得以任何形式措限制學生髮

式或據以處罰及學校應開放學生在校服內及外均

可加穿保暖衣物，且不應限制需著校服外套後始

可加穿保暖衣物，或限制保暖衣物僅能添加於校

服內，造成穿著不適感。 

3. 將「臺北市立三民國中榮譽便服日實施要點」及

「臺北市三民國民中學服裝儀容準則」相關規定

合併。 

4. 增訂：「臺北市立三民國民中學學生服裝儀容規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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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立三民國中學校校園教育用行動載具管理規範                     

109/01/13訂定 

109/08/24校務會議通過 

                                                                                                  112/01/    校務會議通過 

一、依據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校園行動載具使用原則辦理。                    

二、為導引學生、教職員工及進入校園之專業授課師資於校園內適切使用教育

用行動載具（以下簡稱教育載具），維持學校秩序及安全、教導教育載具使

用禮儀並促進學生學習成效，特訂定校園教育用行動載具管理規範（以下

簡稱本規範）。 

三、本規範所稱教育載具係指用於教師教學及學生學習，具有資料運算存取、

文件編輯、連結網路並裝有學校指定載具管理系統之可攜式行動載具(含學

生自備行動載具，如手機、平板電腦等)。 

四、借用 

(一)借用學校教育載具及充電車應確實填寫借用（使用）申請書，借用時

應當面清點設備及相關配件內容，並現場點收完畢；借用人繳回教育

載具前，應自行備份個人資料及清除所有自行下載非屬原有教育載具

之內容、檔案及應用軟體。 

(二)借用學校教育載具應以當日歸還為原則，倘因教學或學習用途須長期

借用，應提具理由向校方專案申請，期限應以學期末歸還為原則。 

(三)借用學校教育載具應確實於申請書填列用途、課程名稱、授課教師、

借用（保管）人及借用數量等相關資訊。 

(四)借用學校教育載具倘有遺失、遭竊或損毀，應立即通知學校相關單位

共同處理，並由學校定期召開資訊會議釐清責任歸屬，必要時須負擔

賠償責任。 

五、使用與保管 

(一)教育載具應於教師教學或引導學習時使用，嚴禁於學習期間使用與學

習活動無關之遊戲軟體、社群聊天通訊、通話、攝錄影、發文等應用

軟體。 

(二)使用教育載具應注意網路及使用禮儀，並配合教師教學及學習活動，

切勿影響其他學生學習、擾亂上課秩序及干擾教師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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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教育載具應置於學校充電車（櫃）等指定地點進行充電，非經學校及

教師同意，不得使用教室或校園內其他電源。 

(四)借用人應尊重智慧財產權，並遵守校園網路使用規範及臺灣學術網路

管理規範。 

(五)為維護設備正常運作，借用人不得自行拆解教育載具或刪除相關應用

軟體。 

(六)倘教育載具發生故障或其他不明狀況致無法正常使用，應通知學校相

關單位，由學校指定業者協助處理，不得交由第三方逕行修復。 

(七)教育載具已安裝預設之作業系統及應用軟體，借用人不得私自更換或

破解該設備之作業系統及應用軟體；若於借用期間有違前述規定，按

情節輕重依校規及相關規定議處。 

(八)借用學校教育載具，若有不當使用或違反正常使用之破壞行為，造成

設備損壞，經查證屬實，損壞者須全額賠償，必要時學校得取消長期

借用教育載具資格。 

(九)學校教育載具應保管於校園內設有保全管理之場所、充電車（櫃）及

班級內附鎖學生個人置物櫃；長假期間教育載具應集中置於學校指定

之管理場所。 

六、教育載具使用應以國中七年級以上學生為實施對象，使用距離不少於45公

分，使用時間需妥適安排，同時參考視力保健、體育運用及資訊素養與倫

理相關學習資源。 

七、學校人員違反本管理規範，應按情節輕重依校規及相關規定議處，倘致生

財務損失，應負相關賠償責任。 

八、學生未依學校規範或師長指導使用教育載具情節重大者，學校得通知家長

並要求學生不得攜帶或於上課時使用教育載具，相關規定另訂如「攜帶手

機到校申請及規範附件」。 

九、本規範經校務會議討論通過，奉核定後實施，並公告於學校網站，其修正

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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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立三民國中學生攜帶手機到校申請表及要點規範 

一、學生如欲攜帶手機到校以便聯絡家長接送及維護學生上下學安全，請學生

至學務處生教組領取「攜帶手機到校申請表」，會同家長敘明申請原因及

簽章，經學務處核准後，始可生效。 

二、申請核定後始可將手機攜帶到校，放學通勤聯絡之用，若課間緊急聯絡，

仍請撥打學校公務電話27924772轉300、302，通知學務處生教組聯繫。 

三、在校時間手機一律關機，不可利用手機聽音樂、打電動、傳送簡訊及其他

手機相關功能等(課程需求請先告知學務處)。   

四、罰則： 

為維護課堂秩序，課程中應全程關機，若學生在課堂中使用手機，經

巡堂人員或教師查獲，將依下列處理： 

1.第一次違反規定，該生將依校規警告處分，手機由學務處生教組代為保

管，並請家長領回。 

2.第二次違反規定，除依校規警告處分外，爾後將要求學生攜帶手機，於

導師時間8：20後，送交學務處保管，放學後領回。 

3.第三次違反規定，將取消申請資格。請同學恪遵本要點規範。 

五、手機請自己小心注意保管，不要借給同學使用，若違規使用，同上點規範

處理。 

六、手機資料有變動應向學務處生教組更改修正。 

------------------------------------------------------------------------------------------------------- 

臺北市立三民國中學生攜帶手機申請表 

班級  姓名 
 

申請 

日期 
 年  月  日 

家 長 

姓 名 

 家長 

聯絡 

電話 

(H) 

手機 

手 機 

號 碼 

(學生) 

 

家 長 

簽 名 

 
導 師 

簽 章 
 生教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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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務  

主 任 
 

違 

規

記 

錄 

1.___月___日 學生簽名:_________ 

2.___月___日 學生簽名:_________ 

※承諾人：學生＿＿＿＿＿＿＿，願恪遵以上要點規範，重視自我榮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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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立三民國民中學學生服裝儀容規定 

111年1月 日校務會議通過 

壹、 目的： 

為維護學生人格發展權及身體自主權，教導並鼓勵學生自主管理，以民

主方式與程序廣納各方意見，創造開明、信任、溫馨之校園。 

貳、 依據： 

教育部109年8月3日臺教授國部字第1090072127號函「國民中學訂定學生

服裝儀容規定之原則」訂定本校學生服裝儀容規定。 

參、 組織成員： 

一、設置服裝儀容委員會（以下簡稱服儀委員會），委員共 12人，由學務

主任擔任召集人，學生代表應佔全體委員分之四分之一以上，且任一

性別委員人數不得少於委員總數三分之一。服儀委員會之工作執掌如

附件一。 

二、服儀委員會所訂定之服儀規定需經校務會議通過，校務會議審議學生

服裝儀容規定時，除有明顯違反法規規定之情形外，不得修改服裝儀

容委員會審議通過之內容。 

三、服裝儀容委員會之決議，應有全體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出席，以出席委

員過半數之同意行之。 

四、學生服裝儀容規定實施後，學校視規定實施狀況定期檢討。 

肆、 辦理方式： 

一、一般規定： 

1. 學生髮式應以簡單、整潔、原色原樣並便於梳洗為原則。 

2. 儀表應端莊，指甲定期修剪，保持乾淨衛生。 

3. 不配戴耳環、項鍊、戒指、手環等飾物，不擦口紅、指甲油、化妝或

紋身等與學習無關之行為。 

4. 到校應穿著整套合身校服(制服或運動服)，不得穿著制服上衣配運動

服褲子、運動服上衣配制服褲子，更不得改褲或穿成垮褲。 

5. 校服上衣(制服/運動服長短袖及外套)需繡學號，上衣為深藍線(色系

號碼 No.232)，外套為白線。 

6. 書包一律使用學校訂製背式雙肩書包。書包應保持整潔，不得於書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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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塗鴉、拉成流蘇、配戴玩偶等。 

7. 學生可依個人對冷熱感受，選擇穿著長、短袖校服或褲子。 

8. 天冷時(寒流期間)，學生可加穿保暖衣物，並自行判斷穿著於校服外

套內側或外側。如因加穿個人保暖衣物以致不便穿著校服外套時，得

免穿校服外套，唯仍應著有校服(制服或運動服)於內。 

二、班服日： 

1. 各班於每週三經班級導師同意後實施。 

2. 班服日期間，各班同學應穿著班級設計之統一服裝，褲子須為本校校

服(運動服或制服)褲子。 

3. 可由學務處視各班級表現取消該班班服日之權利。 

三、校隊服日： 

1. 本校各代表隊可於每週五穿著校隊服裝。 

2. 由各代表隊指導老師與各班導師共同決定班級內之隊員是否可穿著校

隊服日。 

3. 可由學務處視各代表隊或隊員表現取消校隊服日權利。 

四、榮譽便服日： 

1. 申請資格： 

(1) 前一週整潔或秩序比賽特優的班級，開放該週五穿著榮譽便服。 

(2) 每學期整潔及秩序合計累積達五次「優等」的班級，得開放一次榮

譽便服日。 

(3) 整潔及秩序合計累積達十次「甲等」的班級，亦得開放一次榮譽便

服日，另外優等一次等於甲等兩次。 

(4) 整潔或秩序的優等和甲等可合併使用。 

(5) 當學期整潔及秩序特優、優等和甲等，須於當學期使用完畢，不可

累計至下個學期使用(除最後一週得特優以外)。 

(6) 校內其他競賽或表現優異，有相關競賽施實要點之規定者。 

(7) 榮譽便服日須於每週四午休前至學務處生教組核章，逾期不受理當

週榮譽便服日申請。 

2. 穿著規定： 

 (1)樣式花色簡單、大方、活潑、合身，不奇裝異服。 

 (2)不得穿著無袖上衣、衣長過短、露出貼身衣物或過度暴露。 

 (3)髮式及飾品要求比照一般規定辦理。 

 (4)逢體育課，應穿著適宜活動之便服，或攜帶學校體育服更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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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不得穿著過短之短褲、短裙，以大腿露出之長度距離膝蓋不長 

    於一拳頭寬為原則。 

      (6)不得穿著絲襪、網襪、泡泡襪、褲襪及內搭褲。 

五、違規罰則： 

1. 各班導師得依學生個別表現，取消該生穿著班服/便服/校隊服之權利。 

2. 各校隊指導老師及學務處得視各代表隊或隊員表現，取消校隊服日之

權利。 

3. 同一班級若有累計 3 人次以上學生違反本校學生服裝儀容規定，得由

學務處取消該班該學期穿著班服/便服/校隊服之權利。 

伍、 本規定經校務會議討論通過後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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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臺北市立三民國民中學學生服裝儀容委員會工作小組執掌 

一、委員成員： 

學生服裝儀容委員會（以下簡稱服儀委員會），委員共12人，由學務

主任擔任召集人，學生代表應佔全體委員分之四分之一以上，且任一

性別委員人數不得少於委員總數三分之一。 

(一) 學生代表3人，由班聯會推舉代表。 

(二) 行政代表5人（校長、教務主任、輔導主任、學務主任、生教組

長）。 

(三) 教師代表3人（由各年級級導師擔任）。 

(四) 家長代表1人（由家長會推派代表）。 

二、服儀委員會之任務如下： 

(一) 學生服裝儀容規定之審議。 

(二) 學校校服（制服、運動服）款式、材質（例如排汗、透氣、透

光）及其他相關事項之審議。 

(三) 學校對於違反服裝儀容規定之學生，得採取之管教措施及管教原

則之審議。 

(四) 其他服裝儀容相關事項之審議。 

三、開會時間：每學年至少召開會議1次，時間暫訂為1月，若有特殊狀況

得由召集人臨時召集之。 

四、服裝儀容委員會之決議，應有全體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出席，以出席委

員過半數之同意行之。 

五、學生服裝儀容規定實施後，學校視規定實施狀況，每三年至少檢討一

次。 

六、本工作小組成員每年由學務處籌組，並經校長同意後聘任之，任期一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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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立三民國中「榮譽便服日」實施要點 
95年10月16日全導會議通過 

100年8月30日學務處修訂 

102年12月24日全導會議通過修訂 

                       105年1月22日學務處修訂 

105年2月17日學務處修訂 

壹、 目的： 

     一、教導學生服裝的正確穿著並培養學生美學素養，增進並深 

         耕美育成效。 

     二、加強班級團結向心力及學生個人榮譽感。 

貳、 實施方式： 

     一、前一週整潔或秩序比賽特優的班級，開放該週五穿著便服。 

        每學期整潔及秩序合計累積達五次「優等」的班級，得開放  

        一次榮譽便服日；整潔及秩序合計累積達十次「甲等」的班  

        級，亦得開放一次榮譽便服日，另外優等一次等於甲等兩次  

        (整潔或秩序的優等和甲等可統合使用)。 

     二、其他競賽或表現優異，有相關競賽施實要點之規定者。 

參、 穿著便服的規定如下： 

     一、不得穿著無袖上衣，且衣長須低過腰帶。 

     二、不得露出貼身衣物。 

     三、裙長須過膝；褲長不可及地。 

     四、鞋襪、髮式（飾）及飾品規定比照平時規定辦理。（開放帆  

         布鞋） 

     五、若逢體育課，上體育課時須穿著學校運動服。 

     六、樣式花色簡單、大方、活潑、合身，不奇裝異服。 

     七、不得穿著不符學生身分之服裝。 

     八、不得穿著過短的短褲(褲長膝上10公分內)、絲襪、褲襪、 

毛襪、及內搭褲。 

     九、榮譽便服日須於每週四午休前至生教組核章，逾期不受理 

當週榮譽便服日申請。 

肆、 同一班級若有累計 3 位以上學生違反穿著便服規定，取消該班該學期穿

著便服之權利。(須與整潔秩序相關之表現) 

伍、 各班導師可依學生個別表現，取消該生穿著便服的權利。 

陸、 當學期整潔及秩序特優、優等和甲等，須於當學期使用完畢，不可累計

至下個學期使用。(除最後一週得特優以外) 

柒、 本要點學校可依據試辦情形隨時調整穿著便服之相關規定。 

捌、 本要點學校可依據試辦情形隨時停止試辦。 

玖、 本要點實施後，學校得依據試辦情形，收集徵詢教師、家長、學生意見，

提列正式實施要點，經 校長同意後實施。 

壹拾、本要點經 校長同意後公佈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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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三民國民中學服裝儀容準則 

98年8月26日校務會議第一次修訂 

110年6月22線上服儀委員會議修訂 

111年8月24日校務會議通過 

1. 學生髮式應以整潔、簡單、樸素、富朝氣以及便於梳洗及頭髮原色原樣為

原則。 

2. 鞋襪穿著運動鞋及運動襪。 

3. 學生儀表應端莊，指甲定期修剪保持乾淨，不配戴耳環、項鍊、戒指、手

環等飾物，不擦口紅、指甲油、紋眉、紋身、化妝等裝扮。 

4. 上學應穿著合身校服 

     (1)不得將褲子穿成垮褲，短褲之長度不得過膝。 

     (2)校服上衣（含運動服、外套）需繡學號，入學年、班、座號完整。  

5. 書包一律使用學校訂製後背式雙肩背包。書包應保持整潔，並且不得在上

面塗寫、繪畫、拉成流蘇，不配戴玩偶等。 

=================================================== 

 

 

                                                                                             111.06.22修正 

臺北市立三民國中校服111學年度-入學年、班座號標準格式 

1.入學年、班、座號繡於校徽前上方。 

2.第1個數字為代表入學年度，本年度為111學年。 

3.※運動外套不分年級一律繡白色。 

4.入學年、班、座號共5碼，字體大小不限，請務必依年級繡顏色： 

       

七年級 
1__ __綠線 No.172 (色系號碼) 
入學年＋班級＋座號 
 

八年級 
0__ __橘線 No.358 (色系號碼) 
入學年＋班級＋座號 
 

九年級 
9__ __深藍線 No.232 (色系號碼)  
入學年＋班級＋座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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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7年06班27號，繡於校服校徽上之入學年、班、座號即為10627 
 

➢ 運動服所繡位置範例: 
(圖為現9年級學生所 

 繡顏色及學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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